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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

规要求，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的过程中引入公众意见调查，目的是了解公众对项目建设的意见、要求和期望，从而在项目环

评阶段能够更加全面、综合地考虑广大公众的利益，并认真汲取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

计更完善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建

设项目的环境、经济、社会效益，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依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等文件的精神，建设单位

（江苏利港电力有限公司）组织本次建设项目（江阴利港 2×100 万千瓦机组扩建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开展，并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1）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遵循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 

（2）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鼓励

建设单位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3）专项规划编制机关和建设单位负责组织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过程的公众参与，对公

众参与的真实性和结果负责。 

本项目于 2023 年 1 月 28 日委托第三方环评机构开展江苏利港电厂五期 2×1000MW 高效

清洁燃煤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建设单位在确定该环评单位 7 个工作日内，依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于 2023 年 1 月 29 日对本项目进行

了网络公示（http://www.jshbgz.cn）。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  第 4 号）的要求于 2023 年 3 月 9 日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网络公示

（http://www.jshbgz.cn），同时，在网络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相关规定在开展网络公示

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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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江苏利港电力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9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

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

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

项等，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中第九条对首次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公开时间和公开内容的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1 月 29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上（http://www.jshbgz.cn）进行第

一次江苏利港电厂五期 2×1000MW 高效清洁燃煤发电项目网络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

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提出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等。 

江苏环保公众网第一次公示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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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网上第一次公示 

2.2.2 其他 

建设单位未采取其他方式开展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信息公开后，未收到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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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江苏利港电力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9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

（http://www.jshbgz.cn）上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主要内容为建设项

目情况概况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预防或

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公众意见表获取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

期限、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等。在网络公示期间，江苏利港电力有限公司通过报纸、现场

张贴公告的形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同步公示。公示时限为 2023 年 3 月 9 日至 2023

年 3 月 22 日，公示有效期为 10 个工作日。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江苏利港电力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9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对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第二次公示。 

江苏环保公众网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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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江苏环保公众网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2 张贴 

第二次公示期间，江苏利港电力有限公司在周边 5 公里范围内的等地张贴第二次公示，以

征求公众对本项目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现场张贴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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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利港电力有限公司 

  
兴利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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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丹村 

  
兴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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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港街道 

  
芦埠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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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墅村 

  
江阴市利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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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社区 

  
江阴市利港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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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东村 

  
  

四墩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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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镇 

图 3.2-2  张贴信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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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报纸 

根据新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为充分听取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意见和

建议，更好地执行有关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建设单位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和 3 月 14 日，

在江南时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公示报纸截图见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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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1）  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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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2）  报纸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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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江苏利港电力有限公司在江阴市临港街道西利路 235 号提供纸质的《江阴利港 2×100 万

千瓦机组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供公众查阅。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

公众前往上述场所查阅报告书。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公众提出意见和建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项目公示期间均未收到本项目相关意见，未有公众对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

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提出质

疑，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本项目未召开公众

座谈会、听证会或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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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与分析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5.2 公众意见采纳与否说明 

由于江苏利港电力有限公司江阴利港 2×100 万千瓦机组扩建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

见，因此，无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虽然项目公示期间本公司均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但本公司承诺将采取严格的污染治理措

施，确保本项目产生的废水、废气都达标排放，固体废物确保做到安全处置，噪声确保做到厂

界达标。本公司承诺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加强管理，并愿意接受公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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